
辱
人
色

從
西
方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取
向

談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建
設

志
旦、
斗削

仁I

一
九
四0
年
代
以
來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
(
苟
且
E
Z
ω
E
Z
)

一
詞
屢
故
提
丑
，
而

其
後
來
的
發
展
趨
勢
和
芳
向
，
尤
一
再
引
起
關
注
。
無
可
置
疑
地
，
「
福
利
國
家」
的
社

會
福
利
服
話
之
內
容
與
對
象
，

已
超
越
了
十
九
世
紀
以
前
傳
統
的
慈
善
社
會
福
利
芳
式
，

邁
向
另
一
個
新
的
境
界
。
不
僅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模
式
大
大
地
轉
變
，
同
時
整
個
社
會
的

價
值
、

意
識
型
態
與
社
會
結
構
等
也
產
生
了
鉅
大
的
變
遷
，
新
的
意
識
型
態
啟
發
了「
福

利
國
家
」
的
新
概
念
和
價
值
判
斷
。
所
以
西
芳
福
利
學
者
管
論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出
現
，

別
為
人
類
文
明
發
展
的
另

一
極
致
。

目
前
西
方
社
會
普
遍
實
施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的
國
家
，
以
在
西
歐
和
北
歐
地
區
為

多
，
如
北
歐
的
丹
麥
、

挪
威
、

瑞
典
諸
國
，
以
及
西
歐
的
德
、

法
、

滑
比
盧
'
和
英
國
等

。

、
王
要
原
因
是
社
會
福
利
服
當
必
讀
要
有
健
全
的
經
濟
發
展
為
後
盾
，
也
僅
有
經
濟
已
開

發
的
國
家
才
能
勝
任
所
需
龐
大
盤
費
的
負
擔
。
在
這
些
已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的
國
家
中
，
仍

因
各
兵
有
不
同
的
歷
史
背
景
、

社
會
結
構
與
經
濟
發
展
，
而
使
得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福
利
服

務
的
內
容
彼
此
之
間
略
有
不
同
。
因
此
西
芳
福
利
閻
家
的
發
展
過
程，
顯
示
了
一
個
事
實

•• 
這
就
是
福
利
國
家
的
草
木
目
標
和
原
則
是
不
蠻
的
，
但
為
了
達
到
目
標
實
現
基
本
原
則

的
芳
式
，
則
可
依
每
個
社
會
的
結
構
和
需
要
而
有
所
不
同
。
所
以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必
須

配
合
自
己
的
社
會
結
構
和
社
會
問
題
，
以
歷
史
文
化
的
背
景
為
基
蟬
，

而
擺
訂
適
合
本
國

社
會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
然
而
，

對
於
一
些
急
待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國
家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準
備
從
開
發
中

國
家
邁
向
已
開
發
國
家
的
社
會
，
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實
施
內
容
和
範
圍已
列
為
一
項
決
定

性
的
指
標
。
這
些
國
家
在
當
設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時，
除
了
積
極
分
析
自
己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
發
掘
社
會
問
題
之
外
，

必
佰
科
學
考已
開
發
國
家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經
驗
和
成
輯，
別

為
借
艦
，
以
期
迎
頭
趕
上
，

並
避
免
重
蹈
困
難
或
無
謂
的
浪
費
。

在
諸
多
實
施
「
福
利
國

家
」
社
會
福
利
的
國
家
中
，

其
發
展
沿
革
、

服
務
農
式
與
經
驗
累
積
等
值
得
積
極
謀
求
社
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國
家
所
參
考
的
，

首
推
英
圓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。

其
理
由
有
三•• 

理
由
之
一
為
，

英
國
在
本
世
紀
以
前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歷
史
背
景
與
目
前
開
發
中
國

家
的
社
會
結
構
與
經
濟
發
展
頗
為
額
似
。
英
國
當
時
社
會一
芳
面
經
濟
蓬
勃
發
展
，

另
一

芳
面
則
社
會
財
富
的
分
配
顯
主
極
不
平
均
的
形
態，
所
以
英
國
社
會
在
謀
求
所
得
平
均
分

配
的
措
施
和
改
革
，

頗
值
得
開
發
中
國
家
引
為
參
考
。

理
由
之
一
一
為
，
英
國
目
前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乃
係
兩
三
百
年
以
來
不
斷
發
展
、
不
斷

革
新
所
累
積
得
到
的
成
果
，

兩
三
百
年
的
歷
史
，

尤
其
是
成
立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以
後
的
歷

史
，
足
可
提
供
給
開
發
中
國
家
聾
富
的
經
驗
和
教
育。

理
由
之
三
為
，
英
國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過
程
，
出
現
了
發
展
上
的
困
境
，

不
僅
對
追

求
社
會
隔
利
的
國
家
有
莫
大
的
啟
示
作
用
，
即
使
對
已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的
國
家

，

英
國
社
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經
驗
仍
是
值
得
加
以
探
討
。

以
下
將
先
介
紹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興
起
及
其
意
義
，

然
後
探
討
福
利
國
家
在
發
展
經

驗
上
的
困
境
，
最
後
偕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之
鈍
，
指
陳
我
國
社
會
輔
刺
建
設
的
芳
向，
期
以

達
到
一
個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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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西
方
福
利
國
家
的
興
起
及
其
意
義

福
利
國
家
這
個
名
詞
最
早
出
現
於
一
九
四
→
年
英
國
大
主
教
威
廉
部
普
(
司

E
E
B

A
'。
昌
在0
)
所
出
版
的
一
本
小
份
子
「
公
民
與
教
徒
」
(
仍
在
N
S
M
H
H
H
門
戶
口F
R
o
-
H
E
2

)
上
，
他
首
創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概
念
來
取
代
「
構
力
國
家
」
(
可
。
這
自
ω
g
g
)
。

三
次
大
戰
結
束
之
前
，
由
於
美
國
總
統
羅
斯
福
在
大
西
洋
憲
章
中
揭
裂
了
四
項
基
本
自
由

人
攜•• 

一
一
=
目
論
自
由
、
信
仰
自
由
、
免
於
恐
懼
的
自
由
與
免
於
匿
乏
的
自
由
，
世
界
思
潮
為

之
一
變
，
尤
其
免
於
恐
懼
和
免
於
匿
乏
的
兩
項
自
由
人
槽
，
成
為
自
由
世
界
等
取
社
會
安

全
的
基
本
根
旗
。
在
英
國
本
土
，
一
九
四
三
年
的
「
貝
佛
且
脊
報
告
書
」
發
表
，
更
引
起

英
國
上
下
令
取
建
立
福
利
國
家
的
狂
熱
，
因
為
英
國
在
第
二
次
大
戰
期
間
，
展
受
德
軍
轟

炸
，
全
國
危
急
，
幸
賴
舉
國
上
下
不
分
階
級
地
位
，
一
致
對
外
，
始
倖
免
英
國
遭
受
亡
國

之
危
。
於
是
在
戰
俘
期
間
苦
艱
共
享
的
經
擻
，
改
變
了
英
國
社
會
階
級
對
立
的
意
識
，
進

而
謀
求
一
個
普
遍
而
且
全
民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。
貝
佛
里
奇
報
告
書
提
出
社
會
有
五
害
!

賞
、
愚
、
棋
、
髒
、
病
等
，
而
社
會
有
共
闊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來
消
除
這
五
害
，
同
時
政
府

應
對
社
會
福
刺
負
起
更
多
更
重
的
責
任
。
貝
民
報
告
書
所
擬
訂
的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，
替
福

利
國
家
描
繪
出
初
步
的
模
型
。
緊
接
著
貝
民
報
告
之
後
，
工
黨
贏
得
大
選
執
敵
，
教
育
法

案
(
一
九
四
四
)
、
社
會
保
股
(
一
九
四
五
)
、
國
民
體
廣
服
務
(
即
一
般
所
稱
的
公
醫

制
度
〉
(
一
九
四
六
)
、
房
屋
政
策
(
一
九
四
九
)
等
都
在
一
九
五
0
年
以
前
紛
掛
通
過

設
立
。
由
於
英
國
在
三
吹
犬
戰
期
間
所
遭
遇
的
獨
特
經
驗
與
戰
後
全
民
的
普
遍
期
望
，
邊

使
英
國
成
為
舉
世
第
一
個
實
現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的
社
會
。

由
於
福
利
國
家
的
出
現
，
非
一
朝
一
夕
之
功
，
它
的
發
展
與
歷
史
背
景
、
政
治
思
潮

、
意
識
型
抽
間
和
經
濟
卦
配
等
都
有
十
分
密
切
的
關
保
，
鼓
八7述
如
下•• 

從
歷
史
發
展
的
角
度
看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乃
是
為
了
矯
正
十
九
世
紀
放
任
主
義
弊
端

的
一
連
串
過
程
所
累
積
的
結
呆
。
十
九
世
紀
歐
洲
社
會
的
放
任
主
義
，
助
長
了
貧
富
之
間

的
懸
聽
差
距
，
經
濟
上
雖
有
顯
著
的
成
長
，
但
普
遍
生
活
水
準
仍
未
能
提
高
。
所
以
在
十

九
世
紀
末
與
本
世
紀
初
，
英
國
社
會
開
始
著
手
採
取
一
些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來
保
障
貧
苦

家
庭
的
生
活
，
在
將
近
半
個
世
紀
間
(
一
九
一
一
年
到
一
九
四
四
年
〉
'
社
會
福
利
的
組

圍
漸
由
地
區
擴
大
至
全
體
社
會
，
由
拱
牢
漸
至
廣
泛
，
提
供
戰
後
英
國
實
現
福
利
國
家
的

基
躍
。從

政
治
思
潮
的
角
度
看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出
現
意
指
政
府
提
供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力
量
的

攝
張
，
政
府
的
責
任
木
僅
是
救
助
一
般
貧
困
與
社
會
急
需
而
已
，
而
是
更
積
極
地
保
障
並

促
進
全
民
的
福
祉
。
十
九
世
紀
個
人
主
義
思
想
高
漲
之
際
，
認
為
最
本
營
辜
的
政
府
，
就

是
最
好
的
政
府
，
政
府
的
棋
力
大
受
眼
制
，
結
果
社
會
非
但
未
蒙
其
利
，
反
受
其
害
，
二

十
世
紀
以
來
，
政
治
思
潮
逐
漸
轉
變
，-福
利
國
家
的
產
生
乃
體
認
到
最
好
的
政
府
就
是
最

能
提
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政
府
，
國
褻
樺
力
大
大
地
擴
張
，
同
時
責
任
也
加
室
。

再
就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加
以
分
析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無
疑
是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與
價
值
一

大
變
化
的
結
果
。
福
利
國
家
的
原
則
乃
是
立
基
於
「
危
臉
共
擔
」
的
社
會
共
同
認
知
土
上

，
社
會
木
再
是
以
個
人
為
單
位
，
而
是
以
讓
體
為
依
歸
，
濟
貧
扶
弱
乃
是
社
會
的
共
同
責

任
，
京
再
被
認
為
是
一
種
慈
善
性
質
的
行
為
。
十
八
、
九
世
紀
貧
窮
故
助
法
案
的
社
會
救

助
模
式
，
靚
淪
落
貧
窮
為
個
人
的
責
任
，
如
此
過
分
強
調
個
人
主
義
的
後
泉
，
並
沒
有
誠

弱
社
會
貧
窮
的
嚴
重
性
。
所
以
福
刺
國
家
的
產
生
，
象
徵
著
社
會
意
識
型
態
的
轉
變
，
並

體
認
到
以
社
會
集
體
力
量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的
重
要
性
。

最
後
從
經
濟
分
配
的
角
度
來
討
論
，
福
利
國
家
表
現
在
更
積
極
執
行
國
民
所
得
平
均

分
配
的
福
利
析
式
之
上
，
所
以
福
利
國
家
的
特
徵
為
體
全
的
累
進
稅
則
和
相
當
高
比
例
的

國
民
所
得
運
用
於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透
過
福
利
國
家
的
一
幅
刺
資
頓
分
配
纖
禱
，
以
達
到
縮

小
貧
富
差
距
的
目
標
，
並
積
極
保
障
全
體
國
民
的
基
本
生
活
水
準
'
改
消
極
的
慈
善
濟
貧

芳
式
，
成
為
積
極
的
所
得
之
重
新
再
卦
血
。

粽
霄
，
之
，
福
利
國
家
係
頓
於
英
國
早
期
的
濟
貧
措
施
，
還
經
發
展
改
革
，
從
傳
統
個

人
主
義
的
社
會
價
值
，
轉
變
到
以
「
危
臉
共
擔
」
的
原
則
，
並
由
國
家
社
會
承
擔
對
貧
窮

應
有
的
共
同
責
任
，
探
取
政
府
集
中
再
分
配
的
福
利
服
務
芳
式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有
系
統
、

有
計
畫
的
社
會
福
利
模
式
。
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主
要
內
容
﹒
.

一
般
而
言
，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刺
的
範
圍
至
為
廣
泛
，
舉
凡
從
出
生
到
死
亡
的
人
生

過
程
中
，
社
會
任
何
一
份
子
均
列
為
服
務
的
對
象
，
以
保
障
社
會
每
個
人
的
基
本
生
活
水

準
'
避
免
跌
落
到
社
會
所
共
認
的
貧
窮
線
以
下
。
所
以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刺
措
施
，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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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有•• 1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l

包
括
失
業
、
疾
病
、
聽
障
、
死
亡
等
保
臉
以
及
閣
民
救
助
(

稱
社
會
放
助
)
、
家
庭
補
助
、
家
鹿
所
得
補
貼
、
與
退
休
保
毆
等
。

2

國
民
健
康
服
務
l

叫
聲
療
福
利
服
務
。

3

教
育
福
利
l

如
免
贊
餐
點
、
書
籍
文
兵
、
教
育
優
先
性
計
章
等
。

4

住
宅
福
利
l

低
收
入
住
宅
之
興
建
與
祖
賞
、
購
屋
貸
款
利
息
之
補
貼
等
。

5

個
人
福
利
服
務
i

包
括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、
見
畫
、
聽
障
(
心
理
及
肢
體
闡
明
障
)

、
背
少
年
福
利
，
以
民
一
般
家
庭
福
利
等
。

金
、
西
方
福
利
間
家
發
展
經
驗
上
的
一
些
困
境
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在
戰
後
將
近b
T個
世
紀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雖
然
已
經
提

棋
了
一
套
全
民
性
、
完
盤
性
、
平
等
性
的
福
刺
網
絡
，
使
任
何
個
人
於
遭
受
到
各
種
危
害

或
京
安
全
時
，
均
可
適
時
取
得
福
刺
賓
、
頭
來
解
決
個
人
的
問
題
。
然
而
，
福
利
國
家
並
非

只
有
百
刺
而
無
一
害
，
事
實
上
，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過
程
中
，
產
生
了
下
列

主
種
追
今
仍
未
能
完
全
解
決
的
困
揖

困
揖
之
一•• 
龐
大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興
高
通
貨
膨
脹
率

因
為
社
會
福
利
是
一
種
「
移
轉
性
支
付
」
，
也
是
一
種
「
公
共
財
」
'
所
以
一
般
均

由
政
府
透
過
稅
收
的
途
館
，
再
以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芳
式
，
移
轉
給
需
要
福
利
的
個
人
裁
家

庭
，
因
此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在
福
利
國
家
中
往
往
佔
有
很
高
的
比
例
，
西
歐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
刺
支
出
約
佔
全
國
生
產
毛
額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以
上
，
也
佔
政
府
財
政
支
出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
以
上
。
因
為
大
部
分
的
幅
刺
接
受
者
，
如
老
人
、
萬
障
、
見
堂
等
均
是
非
生
產
人
口
，
所

以
在
移
轉
性
支
付
福
刺
服
務
時
，
消
費
的
部
分
一
定
超
過
生
產
的
部
分
，
於
是
很
容
易
導

致
通
貨
膨
脹
的
問
題
。
以
英
國
為
例
，
在
一
九
六0
年
與
七
0
年
代
，
其
通
貨
膨
脹
接
起
﹒

牟
平
均
約
百
分
之
七
先
右
，
在
一
九
七
0
年
代
下
吽
仗
，
更
高
達
百
分
之
十
二
、
十
三
以

上
。
由
於
龐
大
的
社
會
福
刺
網
絡
擴
大
了
政
府
財
政
上
的
支
出
，
再
由
於
財
故
土
的
龐
大 支

出
，
使
消
費
遠
超
過
需
要
，
極
易
導
致
通
貨
膨
脹
。
這
就
是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第
一
個

困
境
。困

讀
之
一
一•• 

減
縮
福
利
支
出
與
高
失
業
率

天
下
事
實
在
很
難
兩
全
其
美
，
福
利
服
務
的
攝
大
很
容
易
引
起
通
貨
膨
脹
的
問
題
，

但
是
如
果
減
縮
稿
刺
丈
出
，
則
反
而
引
起
失
業
車
上
升
的
問
題
。
因
為
福
利
服
務
是
三
種

「
公
共
財
」
，
甚
至
在
金
錢
給
付
的
幅
刺
服
務
，
更
形
成
所
謂
「
福
利
貨
幣
」
(
苟
且

F
Z

B
O

口
品
)
(
即
木
需
生
產
即
可
撞
得
者
)
，
低
收
入
家
庭
、
老
人
、
建
障
者
等
福
利
接
受

者
即
可
用
此
貨
幣
購
買
所
需
的
生
活
物
質
，
此
種
需
要
帶
動
了
工
業
生
產
上
的
供
給
，
所

以
攝
大
了
就
業
的
樹
會
。
因
此
如
呆
縮
減
了
福
利
服
務
的
支
出
，
換
言
之
，
縮
小
了
棋
應

「
福
利
貨
幣
」
的
數
量
，
於
是
社
會
上
對
生
產
的
需
要
迅
速
降
低
，
其
連
帶
作
用
是
位
給

減
少
，
就
業
搜
會
也
隨
之
降
低
，
很
容
易
導
致
失
業
問
題
?
再
舉
英
國
為
例
，
在
一
九
七

九
年
保
守
黨
取
代
工
黨
執
行
之
後
，
故
策
之
一
是
誠
縮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在
位
鍾
的
兩
年

之
內
，
通
貨
膨
脹
率
自
百
分
之
十
三
下
降
到
百
分
之
十
。
但
是
相
對
地
失
業
率
則
從
原
來

的
百
分
之
五
、
六
立
間
馬
上
增
加
到
百
分
之
八
。
近
兩
年
以
來
，
英
國
政
府
一
再
減
縮
福

利
支
出
的
結
果
，
雖
然
把
通
貨
膨
脹
率
壓
低
到
百
分
之
五
方
右
，
但
同
時
所
付
出
的
代
價

均
是
很
可
觀
的
，
失
業
率
從
原
來
的
一
位
數
升
到
兩
位
擻
，
統
計
顯
示
全
英
國
有
三
百
萬

人
口
失
業
，
約
仿
全
部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十
三
。
因
此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，
就
介
於
高
通
貨

膨
脹
率
與
低
失
業
卒
，
裁
是
低
通
貨
膨
脹
與
高
失
業
萃
的
兩
難
之
間
。

因
揖
之
一
二•• 

龐
大
的
福
利
科
層
體
制
(
司
已
E
B
E
H
1
0
2

月
自
己
與
個
人
自

自
選
擇

幅
刺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照
顧
從
出
生
到
死
亡
過
程
中
的
每
一
個
人
，
為
了
辨
別

個
人
的
福
刺
需
求
和
個
人
問
題
，
進
而
分
配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，
因
此
，
福
刺
國
家
勢
必
建

立
起
一
個
龐
大
的
福
利
科
屠
體
制
來
提
供
服
務
。
這
個
福
利
科
屠
體
制
，
可
從
中
央
到
地

芳
，
形
成
一
個
十
分
龐
大
的
福
利
服
務
網
絡
，
使
社
會
上
的
每
一
個
都
被
納
入
這
個
網
絡

的
保
護
之
下
，
愈
是
完
整
全
民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福
利
科
層
體
制
的
組
織
也
愈
龐
大
和

嚴
密
，
換
言
之
，
個
人
在
社
會
網
絡
中
就
必
須
接
受
幅
刺
科
層
體
制
的
規
範
和
監
督
，
也

就
是
說
，
個
人
所
可
自
由
選
擇
消
費
的
範
園
就
愈
有
眠
了
。
一
瞄
刺
科
層
制
的
擴
大
所
產
生

的
第
三
個
問
題
是
福
利
國
家
為
了
維
持
遺
個
閣
大
的
福
利
科
厝
體
制
，
必
須
以
相
當
多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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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
來
支
持
它
的
行
政
體
系
，
因
而
形
成
相
當
高
比
例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是
被
用
來
支

付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的
人
事
經
費
、
行
政
費
用
等
。
以
英
國
為
例
，
約
將
近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是
用
來
支
付
龐
大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的
費
用
。
而
為
了
提
供
一
個
完
整

的
全
島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還
是
政
府
或
社
會
所
必
讀
面
臨
的
第
三
個
困
墟
。

困
揖
之
四•• 

「
各
取
所
需
」
的
福
利
服
務
與
資
頓
有
眼
兩
者
之
間
的
困
難
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最
終
理
想
，
在
於
「
各
取
所
需
」
，
也
就
是
說
只
要
任

何
個
人
有
福
刺
需
求
和
問
題
，
均
可
透
過
社
會
幅
刺
科
層
體
制
來
取
得
寮
掠
，
以
解
決
個

人
的
需
求
或
問
題
;
換
言
之
，
在
理
想
芳
式
上
，
福
利
資
、
輝
的
勞
配
是
以
個
人
的
需
求
為

基
硨
。
然
而
，
在
實
際
運
作
上
，
邦
產
生
很
多
的
困
難
，
第
一
是
個
人
木
一
定
很
清
楚
知

道
他
自
己
的
需
求
(
或
問
題
)
為
何
;
第
三
是
瓷
、
輝
的
有
眠
，
不
可
能
對
所
有
的
需
求
都

頓
頓
木
絕
的
提
供
服
務
;
第
三
是
個
人
極
易
形
成
過
度
依
賴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形
成
所
謂

「
福
刺
的
寄
生
蟲
」
。
因
此
，
很
顯
然
的
困
難
是
一
幅
刺
國
家
的
理
想
|
各
取
所
需

l

必
須

受
到
社
會
福
刺
賽
棋
多
寡
的
眼
制
，
也
因
此
使
社
會
福
利
「
各
取
所
需
」
的
理
想
難
以
實

現
。

困
揖
之
五•• 

選
擇
性
福
刺
服
務
與
全
民
性
福
利
服
務

所
謂
全
民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保
指
社
會
福
刺
養
輝
在
分
配
過
程
中
，
木
論
貧
富

，
皆
有
資
格
享
受
社
會
福
利
。
此
芳
式
的
優
點
是
每
個
人
都
有
平
等
的
攬
會
來
享
受
社
會

福
利
服
務
，
但
其
最
犬
的
缺
點
為
容
易
阻
礙
社
會
經
濟
的
正
常
發
展
，
由
於
全
民
性
的
腐

刺
措
施
極
易
培
養
整
個
社
會
的
安
逸
風
氣
進
而
導
致
缺
乏
工
作
和
進
取
的
刺
激
。
所
謂
選

擇
性
幅
刺
服
務
，
保
社
會
福
利
費
觀
的
分
臨
時
，
透
過
社
會
福
刺
機
構
，
分
配
給
那
些
真

E
需
要
幅
刺
服
務
的
個
人
或
家
店
。
其
服
務
的
對
象
是
有
選
擇
的
而
非
全
民
的
，
通
常
選

揮
的
芳
法
是
透
過
所
謂
「
經
濟
能
力
調
查
」
'
任
何
需
要
福
利
服
務
的
個
人
或
家
庭
，
必

須
先
向
社
會
福
刺
棧
權
提
出
申
請
，
再
經
調
蓋
其
經
濟
狀
泊
，
笨
鑫
合
格
後
，
即
有
權
利

享
受
政
府
所
提
蝕
的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。
但
是
選
擇
性
福
利
服
務
最
為
人
所
詬
病
之
處
，
就

是
接
受
福
利
救
助
者
與
政
府
之
間
，
仍
存
有
一
種
傳
統
慈
善
福
刺
的
「
施
」
與
「
受
」
的

關
係
'
於
是
受
救
助
者
的
內
心
仍
然
存
有
「
接
受
福
利
服
務
是
一
種
恥
辱
」
的
想
法
。
但

其
特
點
是
能
夠
避
免
社
會
福
利
費
諒
的
無
謂
浪
費
，
柴
可
提
高
低
收
入
者
的
生
活
水
准
而

木
阻
礙
社
會
經
濟
的
正
常
發
展
。

以
上
所
指
出
的
稿
利
國
家
社
會
幅
利
發
展
經
臨
的
一
抽
一
一
困
攝
，
的
確
讓
福
利
國
家
頭

痛
，
造
A
7尚
米
提
出
有
教
解
決
這
些
困
難
的
芳
接
或
政
策
。
也
因
此
從
一
九
七0
年
代
以

來
，
西
的
刀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，
游
移
於
這
些
困
績
之
間
，
於
是
有
時
候
為
了
增

加
就
業
犧
會
而
擴
大
福
利
範
圍
，
採
用
心
~
民
性
的
一
幅
刺
措
施
，
加
強
福
利
科
層
體
制

•• 

但

有
時
則
誠
縮
福
利
支
出
，
採
取
選
擇
性
的
福
利
措
施
，
縮
小
福
利
服
務
的
對
象
和
範
園
等

等
。

肆
、
倍
西
方
福
利
國
家
之
鑑
'
指
出
我
國
社

會
福
利
建
設
的
方
向

如
果
說
，
社
會
變
遷
的
軌
跡
是
可
以
軍
輝
的
話
，
則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
就
提
供
其
他
國
家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的
很
好
借
鑑
。
西
方
福
利
國
家
的
發
展
軌
跡
，
有
它
的

優
點
和
成
功
之
處
，
但
也
有
它
的
缺
點
和
困
境
。
我
們
未
來
要
發
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應

該
是
何
去
何
從
呢
?

誠
然
我
國
目
前
所
有
的
福
利
體
系
，
論
其
規
模
和
範
團
與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相
比
較
，

仍
有
一
股
距
離
，
例
如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師
還
落
在
西
芳
福
刺
國
家
之
後
，
同
時

我
國
現
有
的
福
利
體
系
，
十
分
鬆
散
又
缺
乏
協
調
，
尚
未
形
成
于
個
體
系
完
整
的
社
會
福

利
網
絡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有
鑑
於
此
，
刻
正
積
極
推
動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，
期
以
邁
入
已

開
發
國
家
的
福
利
國
家
之
林
。
然
而
，
在
這
種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如
何
借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發

展
的
經
驗
，
以
避
免
前
述
困
境
的
出
現
，
似
乎
是
一
項
很
重
要
的
工
作
。

所
以
參
考
了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經
驗
之
後
，
川
扒
下
僅
提
出
建
設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
的
一
些
芳
向•• 

一
、
建
立
完
整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系•• 

完
接
的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，
仍
然
是
福
利

國
家
福
利
服
務
最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社
會
安
全
體
系
應
包
括
社
會
保
股
民
社
會
救
助
，
尤
其

是
社
會
保
毆
應
攝
六
到
全
體
國
民
，
使
每
一
個
人
均
接
受
社
會
保
蝕
的
最
基
本
保
障
。
目

前
我
國
已
實
施
的
公
務
人
員
保
臉
、
勞
工
保
股
、
私
校
教
職
員
保
險
，
即
將
開
辦
的
農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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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臉
，
目
前
是
各
自
為
政
，
不
僅
行
政
獨
立
，
而
且
給
付
標
準
經
常
出
現
差
具
。
因
此
有

必
要
把
這
些
保
臉
合
併
成
為
「
綜
合
社
會
保
險
」
'
及
早
完
成
社
會
保
臉
體
系
。

二
、
積
極
鼓
勵
工
廠
福
利
服
務

•• 

所
謂
工
廠
福
利
，
也
稱
職
業
福
利
或
職
工

福
利
。
職
業
福
利
本
屬
在
工
業
革
命
後
工
會
或
職
當
害
社
所
辦
理
替
所
屬
員
工
的
一
種
福

利
服
誨
。
後
來
由
於
福
利
國
家
的
出
現
，
夫
多
數
的
幅
刺
服
務
，
均
透
過
政
府
懺
構
直
接

供
應
，
結
果
使
職
業
福
利
不
斷
地
養
縮
。
而
一
九
七0
年
代
中
葉
以
後
，
至
少
有
兩
個
因

素
影
響
到
社
會
重
新
重
視
職
業
福
利
的
發
展
﹒
-

L
由
於
在
一
九
五
0
年
代
，
福
利
國
家
漫
無
阻
制
擴
充
的
後
果
，
使
大
多
數
的
福
利
服

務
均
透
過
政
府
懺
構
直
接
俱
厲
，
也
間
接
讀
大
或
助
長
了
政
府
干
預
的
範
園
和
構
力

，
結
果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只
不
過
是
「
權
力
國
家
」
的
代
名
詞
而
已
。
所
以
社
會
大
眾

也
試
圖
縮
小
政
府
對
福
利
服
務
的
干
頡
範
圈
，
而
「
職
業
福
利
」
不
失
為
一
個
可
行

的
控
倍
。

么
由
於
來
自
企
業
棧
構
的
反
應
，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社
會
保
驗
，
及
其
相
關
福
利
服
務

，
其
財
政
諒
掛
高
稅
拔
，
因
而
在
相
當
程
度
上
降
低
了
企
業
家
的
投
資
和
攬
會
，
惡

性
循
環
的
結
呆
，
顯
然
影
響
到
經
濟
的
發
展
，
因
而
如
何
提
高
企
業
家
的
投
費
意
闊

，
「
職
業
福
利
」
是
一
個
可
行
的
方
案
。

事
實
上
，
一
九
七
0
年
代
後
期
「
職
業
福
利
」
模
式
的
反
彈
，
反
映
出
西
芳
政
治
思

潮
上
的
一
個
迴
轉
，
從
「
最
好
的
政
府
就
是
最
多
管
事
的
政
府
」
'
轉
變
為
「
最
好
的
故

情
就
是
善
盡
督
導
職
寰
的
政
府
」
。
這
饒
的
政
治
思
潮
反
現
在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發
展
，

就
是
透
過
生
產
企
業
揖
構
直
接
提
怯
的
「
職
工
福
利
」
來
彌
補
全
民
社
會
保
臉
的
木
足
。

三
、
健
全
並
攝
張
家
庭
的
功
能
來
降
低
對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
依
賴
•• 

幅
利
服
務
擴
張
的
結
呆
，
往
往
鬆
懈
或
誠
弱
了
家
鹿
的
教
育
、
規
範
及
分
配
具

再
分
配
的
重
要
功
能
，
西
芳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最
近
叉
開
始
重
視
家
庭
在
維
持
社

會
聽
序
，
提
供
家
庭
成
員
經
濟
和
心
理
支
持
上
的
重
要
性
，
所
以
把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能
以

前
的
「
取
代
家
底
功
能
」
轉
變
到
現
在
「
輔
助
說
強
化
家
庭
功
能
」
。
而
我
國
社
會
一
向

重
視
家
庭
關
係
與
家
庭
對
所
屬
庇
貝
的
照
顧
，
在
急
速
社
會
變
遷
的
過
程
中
，
必
須
以
社
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例
如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、
家
底
訪
閥
、
見
童
及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等
，
來
加
強

家
腔
的
功
能
，
進
而
能
減
少
個
人
對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依
韻
。

四
、
提
昇
志
願
性
福
利
服
務
的
地
位
，
鼓
勵
民
間
志
願
團
體
舉
辦
社
會

福
利
事
業

•• 

福
刺
國
家
過
度
干
預
福
利
服
務
的
結
果
，
就
是
把
原
來
志
願
福
刺
股
路
的

範
間
，
大
部
分
由
政
府
接
受
過
來
。
而
事
實
上
，
志
願
性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仍
佔
有
很
重
要

的
地
位
，
因
為
志
願
性
福
利
服
務
有
較
具
彈
性
，
較
易
為
個
人
所
接
受
，
較
能
滿
足
個
人

的
需
要
等
優
點
。
所
以
在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，
最
近
也
開
始
注
意
到
志
願
福
利
服
務
的
重
要

功
能
。提

昇
志
願
社
會
福
利
的
途
得
有
三•• 

山
以
減
稅
我
覺
稅
芳
式
鼓
勵
民
間
興
辦
社
會
福
利
。

問
統
一
募
集
見
聞
社
會
福
利
樂
捐
，
統
一
分
配
給
志
願
或
慈
善
福
利
團
體
。

間
成
立
「
志
願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聯
合
會
」
'
統
籌
規
劃
志
願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之
經
費

'
服
務
項
目
及
評
鑑
工
作
案
。

叫
政
府
應
提
供
大
量
經
費
補
助
志
願
社
會
福
利
服
路
。

五
、
福
刺
服
務
在
保
障
接
受
機
會
的
平
等
，
而
不
是
保
障
結
果
的
平
等

•• 

結
果
的
平
等
只
是
一
種
假
平
等
，
而
接
受
攪
會
的
平
等
，
才
是
真
平
等
。
福
利
服
話
應

提
供
社
會
上
的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平
等
接
受
福
利
服
務
的
犧
會
，
因
此
在
提
供
福
利
服
扭
曲
時

，
應
儘
量
避
免
因
服
務
項
目
的
不
悶
，
而
提
供
不
同
的
福
利
給
付
，
例
如
勞
保
、
公
保
、

私
校
保
臉
，
以
及
即
將
開
辦
的
是
民
保
艙
，
因
為
保
臉
棧
構
的
一
小
間
，
使
給
付
的
芳
式
也

產
生
一
些
差
異
，
造
成
木
平
等
或
木
公
平
的
影
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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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、
結

論

總
之
，
西
芳
福
利
國
家
福
利
服
務
發
展
的
經
驗
，
提
哄
我
國
建
設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些

偕
鑑
。
過
度
膨
脹
的
福
利
國
家
社
會
福
利
，
形
成
龐
大
的
科
層
體
制
，
反
而
帶
來
一
些
嚴

重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過
猶
不
及
，
如
何
在
極
度
的
政
府
干
預
福
利
服
務
具
有
眼
皮
的
干
潰
之

間
，
就
每
一
個
社
會
的
獨
特
文
化
背
景
、
社
會
結
構
、
經
濟
成
長
、
社
會
問
題
等
因
素
，

規
割
出
一
個
適
中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乃
是
我
國
在
邁
向
已
開
發
國
家
過
程
中
的
一
項
當

急
之
務
。
(
作
者
為
基
灣
六
學
社
會
學
系
副
教
授
)




